
第 27 卷第 1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7 No.1 
2021 年 1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S)                        Jan. 2021 

 

DOI: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1. 01. 005 

 

论生态环境损害民事侵权责任的二元归责原则 
——基于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 

 

徐以祥，刘继琛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重庆，401120) 

 

摘要：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法律责任。生态环境损害的预防职能主要由公法

规范来承担，这一客观事实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民事侵权法律规范的研究需要以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为

主。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确定，应首先以功能为标准对各责任形式进行类型化，并根据

具体功能的要求分别确定归责原则。以功能为标准，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形式可以分为救济性、惩

罚性和预防性等责任形式。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性、惩罚性民事责任形式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生态环

境损害预防性责任形式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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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生态环境损害专指属于生态环境本身的损

害，与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并列[1]。一般认为，

该类型损害指向的是社会环境公共权益。生态

环境损害民事侵权责任，是指损害生态环境本身

所导致的私法责任，与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害

所导致的传统民事侵权责任相区别。我国环境法

学界在对生态环境损害这一损害类型达成共识

的前提下，理论讨论的重点转向了生态环境损

害的预防和救济制度[2]。近年来，应对生态环境

损害的民事法律规范及相关理论研究发展迅

速。实务层面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已经

通过《环境保护法》第 58 条、《民事诉讼法》

第 55 条等法律规范得到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也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试行探索。理论研

究层面上，虽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等

具体制度设计问题已经得到初步解决，但“生

态环境损害”目前并未被民事法律规范体系和

民法学体系所接纳。从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学概

念、损害所指向的权益或法益，到具体损害救

济的法律规范如何展开等一系列问题，目前都

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的匮乏，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民

事法律规范救济制度的设计和运行面临着多重

困难。其中，生态环境损害民事侵权责任归责原

则的问题尤为突出。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第 1234 条和第 1235 条中均出现了“违反国家规

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限定。这意味着针对这

两条所规定的修复和赔偿责任，《民法典》侵权

责任编规定应采取过错责任原则，而环境损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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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损害、财产损害所产生的传统环境侵权责任

普遍采取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一差异背后的

原理尚未得到清晰的阐释。在生态环境损害民事

侵权责任中，采用何种归责原则直接决定了符合

环境行政法律规范的排污行为是否会为排污主

体带来相应法律责任。我国民事侵权法律规范关

于“损害”的定义、责任形式的设置有独特的制

度安排，归责原则与责任形式并非直接的对应关

系。只有通过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重新厘清生态

环境损害的各责任形式与归责原则的关系，才能

进一步探究各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形式应当

采用何种归责原则的问题。 

 

二、生态环境损害民事侵权责任归 
 责原则研究的功能主义进路 

 

(一) 功能主义及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 

功能这一概念 初在社会学中得到了较广

泛的应用， 后形成了功能主义社会学。在社会

学家的眼中，功能不是事实产生的原因，而仅仅

是事实得以存在的依靠。社会事实之所以存在是

由于它们以某种方式维持着社会的存在，或者

说，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具有功能[3]。在

法学领域， 早运用“功能主义”进行法学研究

的是比较法学。自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

茨系统确立比较法的功能主义进路以后，功能主

义研究进路在比较法中一度占据主流地位，并直

接推动了比较法的发展[4]。在我国法学研究中，

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各个领域均得到了广泛

的运用。比如我国《民法总则》所采用的，基于

不同法人社会功能的法人分类方式。该分类方式

从体系建构的功能和规范功能实现的需求出发，

具有形式逻辑上的周延性和自足性，其所建立的

法人类型体系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有利于与其

他法律的衔接，便于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法人的功

能，便于公共管理[5]。又如在刑法学领域，面对

风险社会中出现的立法挑战，功能主义的刑法立

法观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治理与规制策略，有助于

促进刑法有效地承担起法益保护的任务[6]。简而

言之，法学研究中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要求对法

律制度应当担负的法律功能进行分析归纳，对法

律制度运行可能产生的种种社会效果进行评估

和预测，并以此为基础探究制度设计和完善的

佳方案
①
。与“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相区别的

是“规范主义”，或称之为“规范法学”的研究

方法。与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相比，规范法学的

研究方法更强调法律制度内在逻辑的一贯性和

法学理论体系的协调性。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

长，各有价值侧重。在具体的法学研究中以哪种

方法为主，应当以法律制度运行的实际状况为标

准进行取舍。 

现代环境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在 20 世

纪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我国环境法律制度和环

境法学建立至今，亦不到百年时间。面对基础理

论研究成果的匮乏和当今社会对于法律在解决

环境问题中发挥作用的迫切需求，功能主义的研

究方法应当成为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归责原

则研究的主要方法。 

(二) 传统侵权责任形式与归责原则关系的

法理解析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15 条规定了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等 8 种侵权责任形式。其中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等非损害赔偿责任形式有明显的绝

对权请求权特征，与归责原则难以一一对应。出

现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侵权责任法扩大解释了

“损害”的概念，并引入了多种责任形式。传统

民法上没有责任方式概念，我国《民法通则》第

六章第四节名曰“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自此

才有了责任方式概念[7]。在传统民法学中，侵权

行为形成的法律关系是一种特别的债法关系，即

侵权行为之债。在侵权行为之债下，侵权人承担

的是清偿债务的义务。对侵权行为之债进行清偿

的责任也就等同于侵权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在

这种意义上，法律责任的具体表现就是赔偿损失

这一种责任形式。归责原则作为归责的事由，解

决的问题就是何种情况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

应当由侵权行为人负担，而不是由受损害方自我

承担。在归责原则与责任形式关系清晰的前提

下，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经历了从单一过错责任

原则到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并存的

变化。 

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产生并没有造成归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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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与责任形式对应关系的混乱。该问题始于我国

侵权责任法律规范中多种责任形式的出现。侵权

责任法是对侵权行为之债法的借鉴与变革，它从

债法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新体系，是民事立

法的创举，是《民法通则》创立的民事权利−民

事义务−民事责任立法模式的延续与发展[8]。与债

法脱离后，《侵权责任法》通过对“损害”概念

的扩大解释和多种责任形式的设置，赋予了自身

为绝大部分民事权利提供救济的功能。《侵权责

任法》第 21 条的规定将“损害”的概念从传统

的“利益减损”扩张为“利益减损及其危险”，

且为“危险”的救济配置了“消除危险、排除妨

碍”等多种责任形式。但对“危险”进行防御，

同样是绝对权请求权所拥有的权能。有学者认为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从

请求权的角度着眼，系物上请求权乃至绝对权的

请求权，它们不宜作为侵权责任乃至民事责任的

方式[9]。《侵权责任法》硬性地将物权请求权、人

格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都收编到自己麾

下，本意是去除它们原有的品格，变成侵权责任

的面孔。但实际上，“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物

权请求权等绝对权所固有的属性不时地显露，造

成了《侵权责任法》内部的不和谐[10](48)。这一问

题可以通过重新解释归责原则与责任形式之间

的关系得到解决。即归责原则与侵权责任方式之

间的匹配关系, 实际上仅限于损害赔偿(赔偿损

失) 、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和恢复名

誉，难以扩及其他责任方式[10](40)。这一解释方法，

更加注重侵权责任法律规范的功能定位和功能

实现，带有功能主义的特征。更有学者提出，我

国的民事责任制度应当按照以功能性责任形式

为基础的“后果模式”进行构建。即不同责任基

础具有交错甚至重叠的保护对象，不同责任形式

也具有相异的适用条件，在民事责任形式多元化

的情况下，从责任基础出发确定责任形式，就不

如从责任形式出发探求责任基础更合于法律救

济的结果引导型思维特征[11](87−88)。2021 年起施行

的《民法典》也延续了这一处理方式。《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第 2 章将章名从《侵权责任法》第 2

章的“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改为“损害赔

偿”，这就明确了侵权责任编中规定的就是损害

赔偿责任即侵权赔偿责任，至于作为绝对权请求

权的其他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则分别由《民法典》

的人格权编与物权编加以规定[12]。 

当前，我国司法实务中为了应对生态环境损

害而规定的各种民事责任，并没有对应的、成熟

的环境权利作为支撑。同时，当前社会面临的环

境问题，对侵权责任法律规范提出的功能需求亦

不同以往。这意味着前述“归责原则与侵权责任

方式之间的匹配关系仅限于部分责任形式”的解

释方法，并不适用于解释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形式

与归责原则之间的关系。 

(三)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形式与归责原则关

系的再阐释 

《侵权责任法》的规制对象既包括了传统侵

权责任法律规范中的“损害”，亦包括可能导致

损害的“危险”。与之相对应，《侵权责任法》配

置了传统的“赔偿损失”责任形式，亦配置了“消

除危险”“排除妨碍”等绝对权请求权特征明显

的责任形式。这一处理方式的有利之处，在于通

过侵权之诉即可实现对民事权利的全面保护。我

国这一特殊的侵权责任法律规范体系得以建立

的重要前提是，侵权责任法律规范和司法救济程

序既承担了针对民事权益“损害”的救济职能，

亦承担了针对“产生损害的危险”的预防职能。

而在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对中，私法规范与公法规

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呈现了新的态势。 

1. 私法规范生态环境损害预防功能的剥离 

生态环境损害的风险性，决定了行政法律规

范处在损害预防的第一线。首先，生态环境损害

风险的预防要求对广泛存在的、影响生态环境的

生活行为和生产经营行为进行限制。这是因为生

态环境损害的风险来源于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

现代化。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当人类不再满足

于使用原始的木制、石制等工具，不愿意受自身

机体机能和简单工具性能的限制，发明了热能工

具并利用热能工具使用环境和消耗环境要素的

时候，人类便开始了负罪的历史。发动机里燃油

的每一次燃烧、电灯的每一次闪亮、枪膛里射出

的每一粒子弹，甚至农家灶堂里每一次生火都是

罪行，都是对环境的侵害[13]。现代社会中，人类

所从事的大部分生产生活行为都会造成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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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损害的风险。这意味着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的产

生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现象。以保护公民

行为自由和财产安全为根本价值的民事法律体

系难以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因为除非在集团

成员同意分担实现集团目标所需成本的情况下

给予他们不同于共同或集团利益的独立的激励，

或者除非强迫他们这么做，不然的话，如果一个

大集团中的成员有理性地寻求使他们的自我利

益 大化，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以增进他们的共同

目标或集团目标[14]。此时，只有通过主动的、影

响范围广泛的环境行政权力，才能实现对生态环

境损害的有效预防。在环境行政法律规范中广泛

存在的，基于特定区域内环境容量的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制度就是如此。其次，生态环境损害的

预防要求社会采取事前的预防措施。随着现代社

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科学认知的有限性难以

预见所有技术应用上的后果，因而无法在环境问

题发生之前预测并控制住所有的风险[15]。以事后

救济为主要形式的、以具体损害行为人为追责对

象的侵权救济法律规范已经难以独自承担损害

风险预防的任务。生态环境损害的风险性特征要

求现代社会以集体为单位采取事前的、主动的预

防措施，并重新分配损害的预防义务，让损害预

防主体负担与其损害预防能力相当的预防义务。

而只有行政法律规范，才能实现这一风险预防的

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生态环境损害的预防职能主

要由公法规范承担并不意味着民事侵权法律规

范不能将生态环境损害纳入其规范体系。生态环

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依然具备相当程度的可诉

性，需要由民事侵权法律规范来进行调整。 

2. 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形式归责原则的

功能主义方法  

损害预防功能的剥离，直接解决了规范论视

角下我国侵权责任法律规范中非损害赔偿责任

形式难以和归责原则相对应的难题。在我国侵权

责任法律规范体系中，旨在保护物权、人身权等

绝对权的责任形式与旨在保护侵权责任之债中

债权的损害赔偿责任形式分属于不同的责任领

域。产生于传统侵权责任法律规范中的归责原

则，难以统领“消除危险”等责任形式。而在生

态环境损害应对中，当应对生态环境损害“危险”

的绝对权请求权权能已经被环境行政法律规范

吸收后，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各种责任形式

便可直接建立在侵权责任法体系之上，而不受传

统民法中物权法律规范体系的影响。如此一来，

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确定就不会

受到侵权责任法律规范债权请求权与物权法律

规范绝对权请求权相互冲突问题的干扰。在司法

实践探索中，司法机关通过灵活运用侵权责任法

律体系中丰富多样的责任形式，有效地实现了生

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应当发挥的功能。在负载了

更多的功能后，归责原则的价值内涵亦需要得到

适当的扩展。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

内涵并非仅仅局限于“将损害归由加害人承担, 

使其负赔偿责任的事由”，而应当拓展为该责任

形式的功能是否要求责任形式的成立以过错为

要件。不同的责任形式承担了不同的责任功能，

其成立所需的构成要件亦不相同。以司法实务中 

发挥的不同的功能为标准，对生态环境损害侵 

权责任形式进行分类并分别确定其归责原则，是

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研究的 佳  

路径。 

 

三、以功能为标准的责任形式类 
型化 

 

传统侵权责任形式在生态环境损害民事公

益诉讼中得到了全新的适用，被赋予了不同以往

的价值功能。为了实现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的

各项功能，其责任形式形成了救济性、惩罚性和

预防性三种类型。返还财产、消除影响和恢复名

誉三种侵权责任形式在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诉讼

案件中难以适用，其蕴含的救济性功能也可以被

其他责任形式吸收。返还财产在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中适用的范围很狭小。因为在环境侵害事件

中，环境利益的损害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与破

坏，几乎不存在对环境本身或环境利益的不法侵

占而需要返还环境财产的情形[16]。在资源破坏类

型的案件中，返还财产责任形式的功能可以通过

扩张解释损害赔偿责任形式的内涵来实现。消除

影响与恢复名誉的救济对象是公民个人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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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这一功能在受损权益为环境公共利益的生态

环境损害民事诉讼中无法适用。 

(一) 救济性责任形式 

发挥救济性功能的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

形式包括赔偿损失和恢复原状。在实务中，此类

责任形式一般表现为“生态环境修复或替代修

复”和“支付生态环境修复或替代修复的修复费

用”。 

生态环境修复的内涵并不完全等同于“恢复

原状”。生态环境修复不仅仅是将受到不利改变

的诸环境要素恢复至原本状态的纯粹技术性问

题。是否应当进行修复，修复至何种程度等问题

的解决需要司法机关进行复杂的价值判断。生态

环境损害民事责任中的生态修复专注于对具体

生态环境损害的司法回应，该责任的实现大致包

括损害的识别、潜在修复方案的确定、修复工程

环境影响与经济性的评估、修复工程的实施与验

收等流程。大部分生态环境损害一旦发生，常常

不具备完全恢复如初的可能性。比如某种气体污

染物一旦排放进大气，凭借现有技术根本无法对

其进行再收集和处置。针对此类损害，修复工程

或者替代修复工程的环境影响能否为社会所接

受，工程实施带来的收益是否超过其成本等问题

均需要司法机关从中裁判。由此看来，生态环境

修复的责任判断标准、责任内容、履行方式等，

都与民法上的 “恢复原状”大相径庭，更多体

现的是环境法的整体主义思维、风险预防和公众

参与原则、技术与法律的协同等理念和制度[17]。 

“赔偿损失”是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形式的有

效补充，在诉讼中主要表现为负担生态环境损害

的修复费用、生态环境损害期间的损失、相关应

急处置和鉴定等费用。以上两种责任形式共同构

成的救济性责任形式的具体称谓尚未在法律规

范文件中得到明确，但其责任功能均是实现受损

环境公共利益的填补。 

(二) 惩罚性责任形式 

在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诉讼中，赔礼道歉和惩

罚性赔偿两种责任形式发挥了惩罚性的功能。在

传统侵权责任法律规范中，赔礼道歉与消除影

响、恢复声誉一同是救济性的责任形式，旨在恢

复受侵权人的人格权损失。但在生态环境损害民

事诉讼中，赔礼道歉的主要影响是降低侵权人的

社会声誉，是一种惩罚性的责任形式。随着社会

环保意识的增强，与环境相关的声誉已经构成了

影响生产者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对于具备一定

规模的大型企业来说，固定数额的行政罚款或民

事赔偿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小于在一定级

别媒体上公开道歉的影响。比如在北京市朝阳区

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大气污染一案
②
中，被告

人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辩称“请原告酌情考虑

关于判令我单位在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

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吉化

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繁荣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企业……在 2016 年以前，我

单位一直处于严重亏损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依然动用上亿元资金，组织实施环保改造，体

现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

告决定撤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同意

其撤回申请并表示“被告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作为我国一个大型企业，能够积极主动地改造工

程治理污染，履行社会责任，应该予以支持和肯

定”。由此可见，赔礼道歉作为降低企业声誉的

有效工具，可以很好地发挥侵权责任的惩罚性 

功能。 

除却赔礼道歉，惩罚性赔偿同样可以在生态

环境损害民事诉讼中得到适用。惩罚性赔偿是指

超过实际损害的范围判决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

有赔偿义务的人对受害人予以额外的金钱赔偿，

以示对加害人的惩罚[18]。传统大陆法系的侵权责

任法一般并不承认惩罚性赔偿，因为惩罚不符合

矫正正义，且混淆公法与私法[19]。但生态环境损

害法律关系中受损害一方并非公民个人，而是社

会环境公共利益。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制度天

生带有私人执法、通过民事法律规范实现公法目

的的特征。私人执法和惩罚性赔偿在本质上均是

以更好地实施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律为目标设计

的公私合作的方案，两者具有作用机理的同质

性。此外，两者之间还具有紧密的关联性。惩罚

性赔偿具有保障私人执法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

制度功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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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预防性责任形式 

虽然生态环境损害的预防职能主要由行政

法律规范来承担，但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责任形

式仍有存在的必要。一方面，针对完全依照环境

行政法律规范即可消除损害发生的危险，如果进

入诉讼程序后，相关的环境行政法律义务由于种

种原因依然没有得到实现，此时法院可以判处被

告人履行其环境行政法律义务。比如在中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新郑市薛店镇

花庄村民委员会、新郑市薛店镇人民政府一案

中，被告存在无证移栽树木的生态环境损害行

为。当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移栽行为已停止，

但一审法院认为“在薛店镇范围内，仍存在数量

巨大的枣树，多数枣树树龄较长，为防止后续被

告继续非法实施破坏生态的行为，故对原告请求

判令被告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③
。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有权依照合理理由认定，环

境行政法律规范许可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是不

可接受的。此时司法机关可以通过灵活运用预防

性责任形式判处被告承受比环境行政法律义务

程度更强的法律义务，以实现个案中司法权对行

政权的监督。 

预防性责任形式与救济性责任形式的区分

要以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区分为基础。预防性

责任形式的目的在于消除损害的产生原因，而救

济性责任形式的目的在于对受损环境要素的修

复。以郧西县魏多成养猪专业合作社水污染责任

纠纷一案为例，一审法院 终判决被告承担三项

法律责任。其一，是停止侵害，具体内容包括“立

即清理养猪场范围内及其蓄粪池中的养殖废弃

物，达到环保要求”与“停止违法向郧西县土门

镇干沟河排放养殖污水”。其二，是“赔偿生态

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

间服务功能损失”
④
。第一项停止侵害的法律责

任必然包括对养殖场内土地、蓄粪池的“生态修

复”，以使得场内各项环境要素满足环境行政法

律规范的要求。但该“修复工程”已经被环境   

行政法律责任所包含，实质上是一种预防损害 

继续发生的预防性责任形式。而判决第二项“赔

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期间损失”指向的是修 

复养殖场周边水体和土壤，是一种救济性的责任

形式。 

 

四、生态环境损害民事侵权责任二 
元归责原则的确立 

 

(一) 救济性责任形式应采取过错责任原则 

对公民私人权益的救济是传统民法的核心

理念。基于此，传统民法在处理环境侵权责任、

高度危险等责任时的主要原则是，对处于弱势地

位的公民私人权益进行倾斜保护以实现实质正

义。无过错责任要建立一种有利于社会弱者的调

整规则，并不是对过错责任原则的根本取代，它

是在工业社会新出现的损害范围内确定的新原

则，这些范围内的损害单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往

往会带来社会的不公正[21]。而生态环境损害侵权

责任归责原则设置的目的是实现损害责任的合

理分担。基于以下原因，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

的救济性责任形式应当统一采取过错责任原则。 

1. 司法程序中的社会公共利益无需倾斜  

保护 

首先，司法程序中的社会环境公共利益诉讼

代表主体并未处于弱势地位。在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中，原告方为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或检察机

关；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诉中，原告方为国务

院授权省级、市地级政府(包括直辖市所辖的区县

级政府)。实务中，凡选择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的社会环境公益组织，一般均具备较长时间的环

境保护工作经验和较强的环境诉讼能力。而在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作为权利人主体的省级

人民政府，不仅对加害企业拥有行政监管(不限于

环境行政监管)的权力，而且在人、财、物、技术、

信息与诉讼能力等方面均优越于加害企业而处

于优势地位[22]。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倾斜保护被

侵权人，以实现实质正义一说已没有存在的理论

基础。 

其次，被侵害方利益未必因其具有公共利益

的性质，就应当受到司法程序的倾斜保护。生态

环境损害侵权关系的双方是社会公共利益和企

业私有利益，这一侵权关系本质上是社会中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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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少数之间的利益冲突。除非有充分的、已经

达成所有人共识的、已经过反复论证的理由，少

数人的利益不能被剥夺。就像民主不一定代表善

治，而需要自由对其进行制衡一样，多数人的利

益并不比少数人的利益更高贵，五个人的生命也

不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高贵。如果仅仅因为矛盾一

方的利益是多数的利益，就在司法程序中对其进

行倾斜保护，那么讲求损害责任合理分配的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迟早会演变成一种新型

的、借司法机关实施的环境处罚措施。 

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公民的环

境意识不断加强，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

视迅速转化为法学研究和司法机关发挥能动作

用应对环境问题的巨大压力。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不论是生态环境损害相关的法学研究，还是

实务中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的实践探索，一直难以摆脱用司法程序解决

日益恶劣的环境问题这一强烈目的性的影响。仿

佛只有 终判决污染企业承担责任，才是公正判

决的诉讼案件。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制度建设

和运行的指导思想，渐渐偏离了解决纠纷、实现

损害责任合理分配的理念。此时只有采取过错责

任原则，才能使司法权回归理性，仔细辨别损害

产生的原因，认真选择损害责任的分配标准，从

而完成合理分配损害责任的任务。 

2. 过错责任原则符合损害预防义务的分配

模式 

当符合环境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导致生态

环境损害时，损害责任的分配需要同损害预防义

务的分配相适应，负担损害预防义务的主体应当

承担与其所负义务相当的损害责任。现代社会

中，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和具体的生产企业均是承

担损害预防义务的主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

府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所承担的损害预防义务要

高于从事具体生产活动的企业。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对环境生态及人

体健康所承担的保护义务经历了从“危险防御”

到 “风险预防”的转变。在充满着不确定性的

风险社会中，国家除了对传统的危险因素加以管

制和排除外，更要对不断出现的环境风险问题加

以关注并采取预防性措施。为应对生态环境风险

性特征而提出的风险预防原则并不要求完全杜

绝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而是要求以尽可能精确

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为依据，决定企业生产过程

中所需的 低预防成本投入。 低预防成本的投

入，将通过企业遵守各种生产行为标准来实现。

这一损害预防义务的切实履行不仅需要高水平

的科学技术、广阔地域范围内和各种行业范围内

的企业生产信息，还需要对特定地域范围内各个

生态环境系统承载能力的实地勘测和估计。在拥

有了足够高的科技水平和信息水平之后，决策者

还不得不将社会环境公共利益和其他社会公共

利益做比较和权衡。企业生产行为标准制定越严

格，环境公共利益就会得到更充分的保护。但更

严格的标准必定带来更高的企业生产成本，其他

形式的社会收益就会变少。 直接的影响是地区

财政收入和生产总值减少，对公民来说就是物价

上涨、收入缩水、基础设施建设迟缓等影响。由

此可见，发布企业生产行为环境标准的行政机关

只是环境标准制定 终决定权的代行者。因为将

环境公共利益和其他社会利益进行取舍的选择

权 终只能属于全体公民。企业生产行为标准的

制定程序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民事上的损害预防

意义，而带有公法问题的性质。损害预防义务的

实现过程如此复杂，只有政府部门从中主导才能

获得较好的预防效果。所以，当无过错的企业生

产行为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时，应当适用过错责任

原则。 

3. 救济性责任形式不宜采取多元化的归责

原则 

有学者认为，针对救济性的生态环境损害侵

权责任形式，应当依据损害行为风险性的大小采

取不同的归责原则。即借鉴欧盟环境责任指令，

制订我国环境责任法，规定一定目录的企业、行

业、场地、设施、装置等的所有者、经营者、持

有者或占有者对其运营所致的生态环境损害承

担无过错责任，对此以外的情形承担过错责   

任[23]。这种二元化模式的依据在于，对易于导致

生态环境损害发生的生态环境危险行为采用无

过失归责原则既有利于引导行为人采取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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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措施，又有利于迫使其降低“活动水平”，

从而实现生态损害社会总成本的 小化[24]。该观

点指出了两种归责原则在应对不同风险性的生

态环境损害时各有侧重的特点，有一定的合理

性。但此二分法的局限性更多，以至于救济性责

任形式不能依照此观点采取二元化区分的归责

原则。首先，该二元区分的方法不具备足够可操

作性。根据风险性大小对行业进行划分，需要对

全部影响生态环境的生产行为进行完整的评估，

并进一步确定该行业中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和具

体生产企业损害预防能力的大小关系。这一评估

过程本身就会产生大量的管理成本。其次，该二

分法没有充分认识到我国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我国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原因并非少数风险性

极高、危害极大的重大污染事故，而是广泛存在

的环境违法行为。对高风险行业采用无过错责任

原则无助于降低企业守法成本，遏制广泛存在的

环境违法行为。 

(二) 惩罚性责任形式应采取过错责任原则 

惩罚性责任所担负的功能决定了其应当适

用过错责任原则。惩罚性责任的直接功能是提高

违法成本，以此避免违反环境行政法律规范行为

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由此可见，惩罚性责任形

式的成立要以损害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为必要

条件。行为人无过错行为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是

现代社会必须承受的风险。导致此类损害的生产

生活行为不应当受到法律规范的负面评价，使其

承担惩罚性责任无助于损害的预防。 

(三 ) 预防性责任形式应采取无过错责任  

原则 

在个案中，司法机关可以运用预防性责任形

式对环境行政法律规范规定不健全、不合理或执

法实效不理想的事项进行裁判。这意味着即使被

环境行政法律规范所允许的生态环境损害，也可

以被司法机关评价为不可为社会所接受的损害。

此时，对损害的救济、对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由

救济性责任形式完成，而损害来源的消除，主要

通过预防性责任形式来实现。承担预防性责任形

式意味着责任人不能再通过被诉行为获利。在这

一过程中受到减损的是责任人的预期收益，而并

非其既有利益。由此可见，预防性责任形式与传

统民事法律规范中的物权请求权类似，均强调社

会秩序的恢复，而不是强制性剥夺责任人所享有

的利益，所以预防性责任形式的成立无需过错这

一构成要件。 

 

五、结语 

 

从近年新出的民法典以及债法改革运动所

反映的情况看，责任法的一般化已渐成趋势。在

责任规范的弹性、融合趋势下，以责任原因确定

责任后果的“原因模式”虽然仍被保留，但其重

要性已今非昔比，以功能性民事责任为基础的

“后果模式”的价值则被强调[11](103)。生态环境损

害私法规范的构建与我国民法学的这一发展趋

势不谋而合。生态环境损害的风险性特征决定了

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行政权与司法权在损害应

对中应当承担不同的职能并互相配合。私法规范

的主要功能是在事后对损害进行救济，次要功能

是预防损害和惩罚损害行为人。这一客观事实导

致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形式与归责原则之间

的关系应当通过功能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从责

任形式的功能出发，结合生态环境损害的特征探

究责任形式应当采取何种归责原则，是生态环境

损害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研究的可行路径。 

 

注释： 
 

①   关于以功能研究为基础的法学研究方法和思路，不同

学者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功能主义的视角”“功

能论”“功能主义趋向”或“功能主义进路”。本文认

为，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指向的均是“社科法学”所

使用的研究方法。“社科法学”，即“法律的社会科学

研究”，具体是指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范

式、样式或者方法。所以，为保证法律用语的统一性

和一贯性，本文主要采用“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和

“功能主义的研究进路”的表达方式。参见谢海定：

《法学研究进路的分化与合作——基于社科法学与法

教义学的考察》，《法商研究》，2014 年第 5 期；陈瑞

华：《从经验到理论的法学研究方法》，《中国法律评

论》，2019 年第 2 期。 

②   参见该案一审判决书(2016)吉 02 民初 1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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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该案一审判决书(2016)豫 01 民初 705 号。 

④   参见该案一审判决书(2018)鄂 03 民初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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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octrine of liability fixation in eco-environmental damage: 
Based on the research method of functionalism 

 

XU Yixiang, LIU Jichen 

 

(School of Economic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ort liability for eco-environmental damage is a special kind of legal liability for civil tort. The 

prevention of eco-environmental damage is mainly borne by public laws and regulations. This fact 

determines that the study of the doctrine of liability fixation in eco-environmental damage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ism. The doctrine of liability fixation of tort liability for eco-environmental 

damage should first classify the forms of liability by taking function as the standard, and accordingly specify 

liability principles. Taking function as the standard, forms of tort liability for eco-environmental damage can 

be divided into relief liability, punitive liability and preventive liability. The principle of liability for fault 

shall be applied to the relief and punitive liability for eco-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the principle of 

liability for no fault shall be applied to preventive liability for eco-environmental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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